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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961221-7 

訴 願 人：○○○  

原處分機關：新竹縣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6年 7

月 18日環業字第 0960016611號函至 96年 9月 3日環業字

第 0960020336號函所為之 35份處分函（函文字號詳如附

件），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 緣訴願人所有位於○○鄉○○段○○小段○○○、○○

○地號之土地為同居人○○○同意引進掩埋大量廢棄

物，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對其所有土地未善盡管理之

責，竟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大量廢棄物非法棄置於

其土地中，曾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第 1項之規定以

95年 5月 11日環業字第 0950009140號函請訴願人依

規清除並提報清理計畫書，並令訴願人限期改善，然訴

願人長期以來無任何改善情形，為原處分機關按日連續

處分並經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為訴願駁回在案。今原處

分機關復於 96年 7月 13日至 96年 9月 3日間計 35天

不定期至現場復查，訴願人仍消極未為改善情形，原處

分機關則以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11條第 1款規

定，依同法第 50條規定按日處訴願人新台幣 6千元罰

鍰，全案計處訴願人新台幣 21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

遂分別於 96年 8月 21日及 96年 9月 19日提起訴願，

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二、 訴願意旨略謂： 

（一） 係於不知情狀況下遭第三人非法傾倒掩埋廢棄物，訴

願人雖為土地所有權人然並未實際參與土地之經營

管理，更未同意任何人傾倒掩埋廢棄物或收受任何金

錢。該清除之責任非訴願人所應背負，訴願人更無清

除之財力與能力。 

（二） 廢棄物清理法 71條規定，主管機關對不依規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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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處理之廢棄物，得限期命違規行為人清除、處理

違規之廢棄物，一味連續對訴願人科予按日連續處分

之行政罰鍰，其有裁量濫用情事及適用法律違誤之情

事。 

（三） 訴願人所有土地遭非法掩埋廢棄物 之土地清除費用

龐大，而訴願人僅係一幫兒女看護小孩之老婦，根本

無力清除該廢棄物，原處分機關於行使裁量權時，未

審酌個案情形執意由訴願人清除，開立按日連續處罰

通知單，行政機關對於違反行政法規行為，並不得逾

越法定之裁量範圍…，其所為處分亦有權利濫用之違

法，違反比例原則至為明顯。 

（四） 原處分機關應依該土地實際使用情形，於符合

廢棄物處理法之立法目的為必要之裁量;應就

其查獲違規之實際情形為適當、合理之裁量，

並非容許主管機關恣意選擇處罰之對象，擇一

處罰，或兩者皆予處罰。…。本案原處分機關

明知該土地使用管理人及非法掩埋廢棄物之

人，訴願人雖為土地所有權人，然並未實際管

理使用該土地或參與該土地之經營使用。原處

分機關亦已對土地之使用管理人○○○以違反廢棄

物清理法第 41條規定處新台幣 30萬元罰鍰及限期清

除，按日連續處罰 6千元之行政處分。又因訴願人為

土地所有權人而同時對訴願人科以按日連續處罰 6

千元之處分，顯有裁量濫用及一事二罰之情。請求撤

銷處分機關 96年 7月 18日環業字第 0960016611號

函至 96年 9月 3日環業字第 0960020336號函所為之

35份處分云云。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 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

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有左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貸與人得終止契約：…二、借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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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約定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使用借用物，或未

經貸與人同意允許第三人使用者。」民法第 765 條

及第 472 條第 2 款定有明文。足見所有人對其所有

物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

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惟本案系爭土地遭掩埋大量

廢棄物，體積約為 14000 立方公尺，約 35噸之車輛

需清運 871車次，衡諸一般經驗法則，顯非一朝一夕

偶然而成，訴願人對其所有土地，疏於有效監管致遭

他人大量非法棄置廢棄物之事實及對於同居人○○

○收取費用，同意○○○進場非法回填廢棄物之事

實，衡情實難諉為不知，顯難辭其過失之責，至臻明

確。易言之，訴願人縱使未同意提供土地掩埋廢棄

物，然其長時間對其土地怠於注意或疏於管理致遭掩

埋大量廢棄，事實明確，不容委飾。 

（二） 參照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5年簡字第 408號判決「…

觀諸首揭廢棄物清理法第 11條第 1款、第 50條第 1

款規定之內容可知，於與公共衛生有關之土地內，若

有廢棄物而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未加以清

除，行政機關即應裁處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人及使用

人，而不論廢棄物是否由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之行為所造成，此不僅從前開規定之文句結構可

推知此一結論，亦與現代環境保護法上干預行政責任

人之法理若合符節。蓋衡諸一般經驗法則與論理法

則，土地侵害者與土地權利者常非同一人，是若法律

僅欲處罰實際侵害行為者，殊無必要另外規範土地所

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亦為處罰對象，足證土地所

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縱非實際行為者，亦有可能因

其管理之土地範圍遭受破壞而受歸責。…行政機關為

盡其所能達成排除危害、預防危害以達成維護公共秩

序的行政任務，在理論上，不應有漏洞存在，故除可

動用公權力機關本身之力量外，有時亦得要求人民負

擔之，只要人民所增加之負擔，並未逾越合理限度，

亦為法所許，因此，人民如因其本身行為導致干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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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之發生，當負有責任自不待言，而純粹之不作為

亦有成為行政法上行為人之可能，此即所謂『狀態責

任』。茲所謂『狀態責任』者，實係以具備排除危害

可能性為重要考量，…土地遭人傾倒廢棄物，該土地

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事實上雖並非行為人，也未

同意傾倒，但仍有狀態責任，必須擔負排除危害的責

任。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均為狀態責任人，其並

非因與危害之發生有因果關係而負擔責任，而是因為

對發生危害之物有事實管領力而負責，故稱之為『狀

態責任』。… 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既享有土

地使用之利益，即應負擔社會義務，承擔適時排除對

土地危害之責任，而不應存有對其土地遭受破壞之可

能性可予袖手旁觀之誤解。…依據前開廢棄物清理法

第 11條第 1款、第 50條第 1款之規定，課予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對土地一定之維護義務，並對未為積

極作為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加以科罰，以

符合環境保護之目標，於法並無不合」。本案訴願人

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即屬首揭廢棄物清理法第 11

條第 1款規定課與「狀態責任」之對象，對於系爭土

地負有維持環境之作為義務。而廢棄物清理法第 50

條第 1款規定，係處罰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時之明文依據，其亦未區分處罰對

象之先後，惟學者通說仍以處罰行為人為原則。然而

相較於違法傾倒一般廢棄物之人，同法第 50條第 2

款另設有處罰之規定，體系上比較即知，廢棄物清理

法立法意旨上不僅欲就事實上傾倒廢棄物之人予以

處罰，對於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依規定清

除者，亦認為有處罰之必要，此不僅有助於維護改善

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更屬維護土地環境不可避

免之手段。再者，配合前述第 11條第 1 款之「狀態

責任」係「為達成維護公共秩序的行政任務，而由法

律賦予人民合理負擔」之立法目的解釋，可知土地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均負有清除之義務無疑，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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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除即屬行政罰法第 3條規定所稱「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人」，從而本局分別予以裁處罰鍰自屬適

法（詳 96 年 1 月 31 日行政院環保署環署廢字第

0960004566 號解釋函）。 

（三） 細觀廢棄物清理法第 50條第 1款文義，可知行為人

具有故意或過失否，應審究其對於「不依第 11條第

1款至第 7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構成要件有無認

識，無須審究其對於違法傾倒之事實有無認識。蓋土

地所有人如對於違法傾倒事實有認識或容許，或應注

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應認為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

第 50條第 2款要件，可知廢棄物清理法有意區分「不

依第 11條第 1款至第 7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及

「違反第 12條之規定」兩者。因此本局已多次通知

訴願人依法清除系爭土地上之廢棄物，訴願人不依第

11條第 1款規定清除，即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50

條第 1款之行政罰要件。 

（四） 廢棄物清理法第 11條第 1款已明定土地上之廢棄

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清除。乃基於行政機關人力物力之侷限性、土地

之有限性、生活環境之易破壞性與難以回復性，故有

必要課予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維持土地秩序

之狀態責任，尤其於行為人不明時，「狀態責任」之

課與更屬維護土地環境不可避免之手段。本案訴願人

為土地之所有人既享有可使用土地之利益，即應負擔

較一般為重之社會義務，承擔適時排除對土地危害之

責任。故縱系爭之廢棄物並非係訴願人所堆置，然課

予土地所有人維持土地秩序之狀態責任，要屬維護土

地環境不可避免之手段。是以，只要符合該條項之要

件者，不問其土地面積大小，位在何處，均不得以其

現實上無法完全盡到監督責任而主張免除其清除處

理之責。 

（五）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規定進行之限期清理程序，

係「行政執行程序」之一部份，與同法第 50條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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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行政罰之處罰」不同，因此已命土地所有人依第

71條限期清理者，仍得依第 50條規定裁罰。廢棄物

清理法乃以清理廢棄物為立法目的，其中第 71條係

賦予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裁量權限，以決定是否

代為清除、處理，並向義務人求償必要費用。然而是

否決定帶為清除、處理，自當依個案衡量，其所需考

量因素繁多，此亦為保留個案判斷權限及行政功能所

設制度，更屬行政權作用之當然解釋。 

（六） 本案訴願人長時間對其土地怠於注意或疏於管理致

遭掩埋大量廢棄，事實明確，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1

條第 1款規定負有清除之責任，經本局多次通知限期

清除，訴願人皆置之不理，違法事實明確，且系爭非

法掩埋廢棄物地點位於○○鄉○○段○○小段○○

○、○○○地號，屬○○水庫集水區，現遭掩埋大量

廢棄物，其滲出水經檢測不符合放流水標準，又不斷

的污染水源，已嚴重污染環境衛生及該地居民飲用水

安全，廢棄物之清除已刻不容緩，訴願人因重大過失

致廢棄物遭非法掩埋於其所有土地於先，繼則抗拒限

期清除於後，藐視法律、人權至鉅，本局遂依法處分

並按日連續處罰，俾促其儘速清除，依法有據，並無

不當。 

（七） 本件違規案雖經鈞府撤銷原處分，本局已依訴願決定

査明違規事實，已如前述，另為適法之處分。敬請鈞

府審酌實情，駁回其訴願，以維法紀。 

    理   由 

一、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 96年 7月 18日環業字第

0960016611號函至 96年 9月 3日環業字第 0960020336

號函所為之 35份處分，分別提出訴願書等案，因基於

同種類之事實及法律原因，爰依訴願法第 78條合併審

議合併決定，合先敘明。 

二、按「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

清除地區以內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一.土地或建築

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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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千

2百元以上 6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一.不依第 11條第 1款至第

7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二.…。」廢棄物清理法第

11條第 1項及第 50條定有明文。 

又「…五、…觀諸首揭廢棄物清理法第 11條第 1

款、第 50條第 1款規定之內容可知，於與公共衛生有

關之土地內，若有廢棄物而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

人未加以清除，行政機關即應裁處土地所有權人、管理

人及使用人，而不論廢棄物是否由土地所有權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之行為所造成，此不僅從前開規定之文句結

構可推知此一結論，亦與現代環境保護法上干預行政責

任人之法理若合符節。蓋衡諸一般經驗法則與論理法

則，土地侵害者與土地權利者常非同一人，是若法律僅

欲處罰實際侵害行為者，殊無必要另外規範土地所有權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亦為處罰對象，足證土地所有人、

管理人、使用人縱非實際行為者，亦有可能因其管理之

土地範圍遭受破壞而受歸責。…行政機關為盡其所能達

成排除危害、預防危害以達成維護公共秩序的行政任

務，在理論上，不應有漏洞存在，故除可動用公權力機

關本身之力量外，有時亦得要求人民負擔之，只要人民

所增加之負擔，並未逾越合理限度，亦為法所許，因此，

人民如因其本身行為導致干擾或危害之發生，當負有責

任自不待言，而純粹之不作為亦有成為行政法上行為人

之可能，此即所謂『狀態責任』。茲所謂『狀態責任』

者，實係以具備排除危害可能性為重要考量，…土地遭

人傾倒廢棄物，該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事實上

雖並非行為人，也未同意傾倒，但仍有狀態責任，必須

擔負排除危害的責任。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均為狀

態責任人，其並非因與危害之發生有因果關係而負擔責

任，而是因為對發生危害之物有事實管領力而負責，故

稱之為『狀態責任』。… 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

既享有土地使用之利益，即應負擔社會義務，承擔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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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對土地危害之責任，而不應存有對其土地遭受破壞

之可能性可予袖手旁觀之誤解。…依據前開廢棄物清理

法第 11條第 1款、第 50條第 1款之規定，課予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對土地一定之維護義務，並對未為積極

作為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加以科罰，以符合

環境保護之目標，於法並無不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簡字第 408號判決參照。 

蓋廢棄物清理法第 11條第 1款規定土地或建築物

與公共衛生有關之一般廢棄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清除，係無法追究「行為責任」時，基於防止污染

之公益需求，才不得不課以所有人或實際管領控制之占

有人之狀態責任。是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於所

管理土地遭傾倒廢棄物，自應負擔排除危害之責任。所

謂狀態責任者，實係以具備排除危害可能性為重要考

量，而物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對物的狀態原則上

應係最為明瞭把握而能排除危害者。本案課予訴願人維

持土地秩序之狀態責任，要屬維護土地環境不可避免之

手段。是以，只要符合前開法律條項之要件者，不問其

土地面積大小，位在何處，均不得以其現實上無法完全

盡到監督責任而主張免除其清除處理之責。 

三 、卷查訴願人所有位於○○鄉○○段○○小段○○○、

○○○地號之土地，為其同居人○○○同意引進掩埋大

量廢棄物，原處分機關係以訴願人為土地所有人，竟疏

於有效監管土地致遭他人大量非法棄置廢棄物，且訴願

人縱使未同意提供土地掩埋廢棄物，然其長時間對其土

地怠於注意或疏於管理致遭掩埋大量廢棄，而未為任何

清除之行為處以按日連續罰鍰之處分。稽廢棄物清理法

第 11條之立法意旨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5年簡字第

408號判決要旨，訴願人於所有土地遭傾倒廢棄物，自

應負擔排除危害之狀態責任，訴願人不得以其現實上無

法完全盡到監督責任而主張免除其清除處理之責。至同

居人○○○前經原處分機關認定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1條及 57條應負的「行為責任」（案經台北高等行政法



 9 

院 95年度訴字第 02900號判決撤銷原決定及原處分）

與本案訴願人為土地所有人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1 條

規定清除廢棄物所應負的「狀態責任」係分屬二種

不同之責任形態，原處分機關分別依法論處，於法

尚無不合，併此敘明。 

四、又「…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1條第 1款規定『土地

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清除』，在非指定清除地區內之一般廢棄物，僅需事

實上之狀態存在，該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即負有清除之義務，三者間亦無優先順序﹔土地

或建築物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如不為清除，即屬

行政罰法第 3條規定所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人』，從而執行機關分別予以裁處罰鍰自屬適法，且不

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四、…，從而行政機關對於

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欲加以處罰時，應由裁處機關

負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舉證責任。然細觀廢棄物

清理法第 50條第 1款文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 1千 2百元以上 6千已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一、不依第 11條

第 1款至第 7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則行為人

具有故意或過失否，應審究其對於『不依第 11條第 1

款至第 7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構成要件有無認識，

無須審究其對於違法傾倒之事實有無認識。蓋土地所有

人如對於違法傾倒事實有認識或容許，或應注意並能注

意而不注意者，應認為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50條第 2

款要件，可知廢棄物清理法有意區分『不依第 11條第 1

款至第 7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及『違反第 12條之

規定』兩者。因此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故意不依第 11條

第 1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或有過失致未依同條款規定

清除者，即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50條第 1款行政罰之

主觀責任要件。」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6年 1月 31日

環署廢字第 0960004566號函解釋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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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訴願人為土地所有權人，其雖非實際違法傾倒

一般廢棄物之人，惟廢棄物清理法第 11條第 1款之立

法意旨上不僅欲就事實上傾倒廢棄物之人予以處罰，蓋

土地所有人，即應負擔社會義務，承擔適時排除對土地

危害之責任，而不應存有對其土地遭受破壞之可能性可

予袖手旁觀之誤解，對於土地所有人不依規定清除者，

亦認為有處罰之必要，上開函文已為明確解釋。訴願人

既屬廢棄物清理法第 11第 1款、第 50條第 1款規定課

與「狀態責任」之對象，訴願人對於系爭土地負有維持

其環境之作為義務，若有違反作為義務之情事時，當為

科罰之對象，易言之，訴願人若有違反該維護義務，即

使非積極作為而係消極不作為，亦應受罰。原處分機關

多次函請訴願人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1條第 1款規定清

除土地上之廢棄物，訴願人皆無任何清除行為，訴願人

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50條第 1款行政罰之主觀責任

要件已至為明顯。又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6年 1月 31

日環署廢字第 0960004566號函釋說明二內容，訴願人

對其土地上之廢棄物，僅需事實上之狀態存在，即負有

清除之義務，訴願人與其他義務人間亦無優先順序﹔訴

願人如不為清除，即屬行政罰法第 3條規定所稱「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從而原處分機關分別予以裁

處罰鍰自屬適法，並不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故原處

分機關對訴願人予以裁處罰鍰乃屬適法。   

五、末查廢棄物清理法第 11條、50條及第 71條之立法意旨

皆屬課予應負清除責任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狀態

責任，以為原處分機關督促訴願人行政義務之履行，惟

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規定進行之限期清理程序，係「行

政執行程序」之一部份，與同法第 50條係有關「行政

罰之處罰」不同，因此已命土地所有人依第 71條限期

清理者，仍得依第 50條規定裁罰，另「限期清除處理」

與「限期改善」之內容未必一致，且二者後續法律效果

及其性質亦不同，二者並無處罰競合問題，行政機關自

得衡酌個案違法情節，本於權責依法裁量處分，無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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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問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6年 7月 19日環署廢字

第 0960048759號函釋）。又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係賦

予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裁量權限，以決定是否代為

清除、處理，自當依個案衡量，其所需考量因素繁多，

此亦為保留個案判斷權限及行政功能所設制度，更屬行

政權作用之當然解釋。是以，訴願人以原處分機關何不

先為第 71條代履行之處分為質疑理由，顯對行政機關

法令適用權責行使之誤解與過分干預，實不足採。從

而，訴願人對本案之廢棄物依法既負有清除之義務，其

對原處分機關多次限期改善之處分竟漠視無為，原處分

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1條第 1款及同法第 50條之規

定按日予以告發、處分，係依法辦理，適用法律，查無

違失。至本案其餘訴辯理由，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

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2 月   21   日 

 

 

 

 

 


